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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人社文〔2019〕23号 

 

 

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关于对市第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第48号 

建议的答复 

 

杨兴秀代表： 

您提出的“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定期增长

机制的建议”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一、 基本情况 

截至2019年一季度，昆明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

210.23万人，领取待遇人数累计52.69万人,全市每月人均领取养老保

险金120元，2018年共计发放养老金约8.37亿元。 

二、建议办理情况 

2019年2月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下发了《云南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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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
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云人社发〔2019〕

5号）（以下简称实施意见），要求各地根据实施意见精神，逐项落实各

项政策，建立和完善适合本地区情况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

定和基础养老金调整机制。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的工作部署，按

照实施意见要求，我局和市财政局制定了《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

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实施方案》（昆人社通

〔2019〕118号），目前已经下发执行。 

实施方案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： 

（一）增加部分人员基础养老金。对年满 65周岁及以上享受待遇

的城乡老年居民，每月加发 5元的基础养老金。 

（二）调整一次性丧葬补助金标准。昆明市于 2014年建立了一次

性丧葬补助金机制：参保人死亡的，由市、县两级财政给予 600元的

一次性丧葬抚恤补助费。方案根据实施意见要求，将一次性丧葬补助

金从 600元提高到 1236元。 

（三）建立个人缴费档次标准调整机制。增设了 3000元的最高缴

费档次，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额相衔接。 

（四）建立缴费补贴调整机制。在保持现行缴费补贴政策（补贴

标准和资金承担方式）基本不变的前提下，对2000元及以上缴费档次

标准，将政府补贴比例确定为6.5%，体现多缴多补的参保缴费原则。 

    我们将按照兜底线、织密网、建机制的要求，建立激励约束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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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、筹资权责清晰、保障水平适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

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，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

遇水平随经济发展而逐步提高，促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

健康发展，确保参保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，切实提高参保居民

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 

三、下一步工作方向 

在确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相关养老待遇和养老保险基金的

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，根据政府的部署和物价上涨水平，我局与市财

政局将适时对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进行调整。 

感谢您对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再提

宝贵意见。 

联系人及电话：胡洁 ，63363766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7月 18日 

（此文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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